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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截止目前，本公司董事会未审议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通证券 60110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官勇华 何干良

电话 0571-87821312 0571-87821312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98号财

通双冠大厦西楼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98号财

通双冠大厦西楼

电子信箱 ir@ctsec.com heganliang@ctsec.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29,787,306,329.73 125,691,921,185.36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680,469,448.49 32,950,856,693.06 2.2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475,462,486.67 2,225,763,450.38 5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6,664,263.63 632,528,035.25 6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56,163,877.19 601,710,213.84 58.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4,980,225.64 4,764,305,860.19 -92.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 2.29 增加0.8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5 4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5 46.6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6,317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16 1,354,300,610 0 无 0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4 150,477,846 0 无 0

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5 137,107,471 0 无 0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3 80,400,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 75,468,849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5 72,128,467 0 无 0

莱恩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 63,555,168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宝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52,933,426 0 无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7 49,703,300 0 无 0

嘉兴市嘉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5 44,2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均由浙江省

财政厅控制，两者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第二期次级

债券

20财通C2 167435 2020-08-14 2023-08-14 2,000,000,000 4.09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第三期次级

债券

20财通C3 167887 2020-10-22 2023-10-22 1,500,000,000 4.20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1年第

一期次级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

21财通C1 175868 2021-03-19 2024-03-19 1,000,000,000 4.09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3财通F1 251739 2023-07-14 2024-07-15 2,500,000,000 2.4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1年第

二期次级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

21财通C2 188485 2021-08-20 2024-08-20 1,500,000,000 3.26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1年第

一期公司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

21财通G1 188839 2021-10-15 2024-10-15 1,700,000,000 3.3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2年第

一期公司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

22财通G1 185341 2022-02-16 2025-02-16 2,000,000,000 3.00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2年第

一期次级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

22财通C1 185589 2022-03-25 2025-03-25 950,000,000 3.48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0年第

一期公司债券(品种二)

20财通02 163456 2020-04-22 2025-04-22 1,000,000,000 3.25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2年第

二期次级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

22财通C2 137951 2022-10-24 2025-10-24 2,000,000,000 2.8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3年第

一期次级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

23财通C1 138846 2023-01-18 2026-01-18 800,000,000.00 4.50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3年第

一期公司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品种二）

23财券G2 115034 2023-03-13 2026-03-13 2,500,000,000.00 3.2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3年第

二期公司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品种二）

23财券G4 115224 2023-04-14 2026-04-14 1,800,000,000.00 3.0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9.30% 68.5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44 2.0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1108� � � � � �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3-04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1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23年8月23日在公司总部1105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章启诚先生主持，公

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2023年半年度报告》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独立董事贲圣林先生为战略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与原委员章启诚先生、支炳义先生和陈丽英女士共同组成

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选举贲圣林先生为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与原主任委员高强先生和韩洪灵先生共同组成第四届董

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贲圣林先生上述专门委员会的任期均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2023年上半年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期修编方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601108� � � � � � � �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3-045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23

年8月23日在公司总部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现场出席监事3名，监事章荣忠先生、监事郑杰先生因公未

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监事马笑渊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联胜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和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23�年上半年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601108�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3-046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2023年4月修订）》和《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之要求，编制了关于

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现将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和配股公开发行证券

的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27号）核准，

本公司共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38,0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9,433,962.26元（不含税）后实际收到的金额为人民币3,790,566,037.74元。 上述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人民币3,790,566,037.74元已于2020年12月16日全部存入本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已经由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天健验[2020]603号的验资报告。上述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实收募集资金另扣除其他公

开发行费用（包括律师费、会计师费、资信评级费、登记服务费、信息披露费及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手续费等外部费用）人

民币2,126,415.10元（不含税）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实际净额为人民币3,788,439,622.64元。

2020年度，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687,192,325.25元；2021年度，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712,807,674.75元；2022年度，公司未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2023年1-6月，公司未使用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公司累计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人民币3,400,000,000.00

元，产生利息人民币15,283,722.08元，募集资金结余人民币403,723,344.72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的规定，经本公司于2023年4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司于2023年4月将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00.00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3,723,344.72元。

（二）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8号）核准，本公司实际向原股东配

售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054,713,257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6.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172,

050,147.6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23,233,355.46元（其中，不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为人民币21,918,259.87元，该部分属于发行费

用；税款为人民币1,315,095.59元，该部分不属于发行费用），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7,148,816,792.14元。 上述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

集资金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人民币7,148,816,792.14元已于2022年4月12日全部存入本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已经由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天健验[2022]135号的验资报告。上述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实收募集资金另扣除其他公开

发行费用（包括律师费、会计师费、资信评级费、登记服务费、信息披露费及与配股直接相关的手续费等外部费用）人民币2,774,029.56

元并考虑上述可抵扣进项税的影响后，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募集资金实际净额为人民币7,147,357,858.17元。

2022年度，公司使用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募集资金人民币7,162,058,447.32�元，其中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7,147,357,858.17元，

孳生利息人民币14,087,381.60�元，减免发行费用人民币613,207.55元

1

，募集资金结余人民币0.00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配股公开

发行证券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各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

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免收2022年度相关费用的通知》(上证发[2022]40号文)，上海证券交易所免收上市费用人民币650,000.00元（不含税上市费

用为人民币613,207.55元，该部分属于发行费用；税款为人民币36,792.45元，该部分不属于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制定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

存储、使用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已设立专项账户，公司和可转债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 ）于2020年12月17日与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021年7月26日，公司因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项目更换保荐机构，与原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的保荐协议终止，

中信证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承接。 公司和持续督导保荐

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公司和

中信证券与上述相关银行签订了〈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终止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协议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

公司对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募集资金已设立专项账户， 公司和配股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于2022年4月12日分别与存放募集

资金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币种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支行营业部

394878826645 人民币 3,723,344.72

注：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结余人民币403,723,344.72元。 其中，经本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公司于2023年4月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00.00元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2.�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各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

三、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1：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2.�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

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度使用完毕，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2：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本公司于2021年1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本公司于2021年1月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

币1,712,059,488.03元置换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15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

不适用。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本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本公司于2022年5月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400,000,000.00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公司已于2023年4月4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经本公司于2023年4月 26�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公司于2023年4月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00.00元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

不适用。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均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结余人民币403,723,344.72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为资产管

理业务和国际业务。 经本公司于2023年4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司于2023年4月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00.00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其他相关募集资金存放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支行营业部的专项账户中。

2.�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等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形。 公司募集资金信息披露不存在不及

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的情况。

附表：1.�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附表1：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时间：2023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

金净额注1

378,843.9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0,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注

3

2022

年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1)-(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注2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经纪

业务

-

不超过人民

币5亿元

不适用

50,

000.00

- 50,000.00 - 10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信用

业务

-

不超过人民

币8亿元

不适用

80,

000.00

- 80,000.00 - 10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证券

投资

业务

-

不超过人民

币8亿元

不适用

80,

000.00

- 80,000.00 - 10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资产

管理

业务

-

不超过人民

币2亿元

不适用

20,

000.00

- - 20,000.00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投资

银行

业务

-

不超过人民

币3亿元

不适用

30,

000.00

- 30,000.00 - 10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信息

技

术、

风控

合规

-

不超过人民

币7亿元

不适用

70,

000.00

- 70,000.00 - 10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另类

投资

子公

司

-

不超过人民

币3亿元

不适用

30,

000.00

- 30,000.00 - 10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国际

业务

-

不超过人民

币2亿元

不适用

18,

843.96

- - 18,843.96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不超过人民

币38亿元

不适用

378,

843.96

- 340,000.00 38,843.96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附表1：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续)

截止时间：2023年6月30日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本公司于2021年1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本公

司于2021年1月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171,

205.95万元置换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15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本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本

公司于2022年5月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

0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于2023年4月4日将上述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经本公司于

2023年4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司于2023年4月

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万元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共计人民币40,372.33万元，

形成原因主要为计划的资产管理业务和国际业务尚未投入，以及募集资

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募集资金净额系根据可转换债券面值和发行数量并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得出。

注2：公司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所投入的资金均包含公司原自有资金与募集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

实现效益情况。

注3：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88,439,622.64元，承销保荐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1,560,377.36元调整国际业务募集资金投

资总额。

附表2：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时间：2023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募集资金

净额注1

714,735.7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6,205.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注3

2022年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1)-(2)注

4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注2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投资与

交易类

业务

-

不超过

人民币

45亿元

不

适

用

415,

000.00

415,

420.49

415,

420.49

（420.49） 100.1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资本中

介业务

-

不超过

人民币

20亿元

不

适

用

200,

000.00

200,828.71 200,828.71 （828.71） 100.41%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投资银

行业务

-

不超过

人民币3

亿元

不

适

用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 100.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信息技

术及风

控合规

投入

-

不超过

人民币5

亿元

不

适

用

11,735.79 11,956.64 11,956.64 （220.85） 101.88%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其

他营运

资金

-

不超过

人民币7

亿元

不

适

用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 100.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不超过

人民币

80亿元

不

适

用

714,735.79 716,205.84 716,205.84 （1,470.05） 100.21%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

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

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募集资金净额系根据配售股票数量和发行价格并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得出。

注2：公司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所投入的资金均包含公司原自有资金与募集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截至2023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

实现效益情况。

注3：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147,357,858.17元，承销保荐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24,692,289.43元调整投资与交易类业务、

投资银行业务、信息技术及风控合规投入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注4：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为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人民币14,087,381.60�元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免收配股发

行上市费人民币613,207.55元的合计金额。

证券代码：601108� � � � � � �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3-047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9月15日(星期五)�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9月08日(星期五)�至09月1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

公司邮箱ir@ctse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25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09月15日 下午 16:00-17: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9月15日 下午 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章启诚

董事会秘书：官勇华

财务总监：周瀛

独立董事： 韩洪灵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09月15日 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

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9月08日(星期五)�至09月1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tsec.com向公司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7821312

邮箱：ir@ctse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电投能源 股票代码 0021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露天煤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德国 --

办公地址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关办

公楼

———

电话 0475-6196819 ———

电子信箱 ltmy@vip.163.com ———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3,209,322,

778.97

13,622,829,

729.41

13,622,829,

729.41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2,913,

815.68

2,331,553,

800.09

2,333,839,

212.75

1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526,416,

929.59

2,285,524,

469.21

2,287,809,

881.87

1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28,593,

538.17

4,411,402,

195.32

4,411,402,

195.32

-22.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3 1.21 1.21 1.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3 1.21 1.21 1.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7% 10.49% 9.49% 0.1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8,428,529,

393.60

42,120,916,

882.50

42,120,105,

658.75

1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166,279,

817.03

23,491,687,

452.39

23,490,843,

369.13

24.1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

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因此公司调整了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报表项目中涉及的相关数据的期初数，以及利

润表中涉及的相关数据的上年同期数。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3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电投蒙东能源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55.

77

%

1,250,022,721 128,000,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传统－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022L-CT001

深

其他

3.5

7%

80,000,000 80,000,000

华能国际电力开

发公司

国有法人

2.8

7%

64,267,352 0

内蒙古霍林河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9

5%

43,662,306 0 质押 20,000,000

中国国有企业结

构调整基金二期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

8%

40,000,000 4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八组合

其他

1.4

1%

31,580,40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

9%

24,395,799 0

济南瀚祥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

9%

20,000,000 20,000,000

#高淑贞 境内自然人

0.7

4%

16,572,800 0

#宣俊杰 境内自然人

0.6

6%

14,903,84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了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35%的股份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高淑贞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6545800股股份；#宣俊杰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的14903848股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 �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3063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

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8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9名，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董事、总经理（主持公司工作、法定代表人）、党委副书记王伟光先生为会议

召集人。共有9名董事参加会议并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采用记名

投票表决方式。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65）。

表决结果：董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

告编号2023066号）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董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向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金融服务。公司董事会对财务公司风险进行评估并出具风

险评估报告。 风险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根据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截至2023年6月30日与财务报表

编制有关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伟光、陈来红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

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与会的7名非关联董事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关于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专项报告的议案》；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编制了《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3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为2023067）。

表决结果：董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关于调整电投能源对外捐赠项目的议案》。

电投能源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以民生帮扶、党建帮扶、文化建设及教育帮扶等方式开展对外捐赠项目共计

12个，总捐赠资金961万元，主要集中在区内通辽市和阿拉善盟，区外陕西等地。 其中帮扶项目10个，捐赠资金874万元；公

益性项目2个，捐赠资金87万元。

本次调整情况：电投能源子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盟新能源公司” ）拟新增对外

捐赠项目，子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扎哈淖尔煤业公司” ）、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巴音新能源公司” ）拟减少捐赠项目。 其中扎哈淖尔煤业公司库伦旗库伦镇乡村振兴红色研学基地建设帮扶项

目捐赠资金由年初计划200万元调整为130万元； 巴音新能源公司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春发号嘎查帮扶项目

捐赠资金由年初计划269万元调整为145万元，并调剂100万元至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露天煤矿坍塌应急救援项目；新增

锡盟新能源公司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巴彦乌拉嘎查帮扶项目资金53.595万元。 调整后捐赠资金总额较年初计划减少

40.405万元，调整前后对比表如下：

电投能源2023年对外捐赠资金计划调整对比表

序号 责任单位 项目名称

年初计划资金

（万元）

调整后资金

（万元）

1

扎哈淖尔煤

业公司

库伦旗库伦镇乡村振兴红色研学基地建设帮扶项目 200 130

2

巴音新能源

公司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春发号嘎查帮扶项目 269 145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露天煤矿坍塌应急救援项目 0 100

3

锡盟新能源

公司

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巴彦乌拉嘎查帮扶项目 0 53.595

合计 469 428.595

表决结果：董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一）2023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二）《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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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六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

六次临时监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8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监事6名，共有6名监事参加会议并表决。

监事会主席李铁证先生为会议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

投票表决方式。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

告编号2023066号）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监事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募集资金2023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专项报告的议案》；

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编制了《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3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为2023067）。

表决结果：监事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2023年第六次临时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 �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3067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2〕15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公司董事

会编制了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4号）核准，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A股)320,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00,000,000.00元，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46,922,478.77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为3,953,077,521.23元。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进行审验，并于2023年3月8日出具《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3)0200012号）。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3,953,077,521.23

加：发行费用未支付金额 2,224,365.60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720,227,343.65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 1,639,616,968.29

减：补充流动性资金 1,152,930,917.46

减：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银行手续费 1,726.95

加：累计银行利息净收入 7,562,643.16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450,087,573.64

其中：购买理财产品余额 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50,087,573.64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2023年03月，本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科尔沁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科尔沁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05181101040016708。

2023年03月，本公司、中信证券及本公司的孙公司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孙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0609058719200076781、 孙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小清河大街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5050163665400000982、孙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150878674389。 上

述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3.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科

尔沁支行

05181101040016708 440,314,917.29

包含利息7,562,

643.16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0609058719200076781 671,665.8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小

清河大街支行

15050163665400000982 9,100,990.5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 150878674389 0.00

报告期内该账户未

使用

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450,087,573.64元，包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7,562,643.16元。

三、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351,277.52万元，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

本报告附件。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变更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年4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63,961.70万元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不含增值税）120.75万元，合计置换资金为164,082.45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由其出具《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

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3〕1-374号)。 上述置换的募集资金于2023年04月转入公司账户，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已支付发行费用164,082.45万元。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5.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6.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7.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8.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44,252.49万元（不包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净额756.26

万元），均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等相

关规定，及时、准确、真实、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

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附件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95,307.75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351,277.5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351,277.5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

＝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通辽市100万

千瓦外送风电

基地项目

否

276,

715.43

276,

715.43

235,

984.43

235,

984.43

85.28%

2023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 补充营运资

金

否

118,

592.33

118,

592.33

115,

293.09

115,

293.09

97.2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395,

307.75

395,

307.75

351,

277.52

351,

277.52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395,

307.75

395,

307.75

351,

277.52

351,

277.52

——— ——— ———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通辽市100万千瓦外送风电基地项目” 选择不适用主要是由于：项目尚处于建设期，未完全投产。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

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根据2023年4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本公司利用自筹资

金对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163,961.70万元并已支付先期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120.75万元，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63,961.70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不含增值税）120.75万元，合计置换资金为164,082.45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业经天

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由其出具《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3〕1-374号)。 上述置换的募集资金于

2023年04月转入公司账户。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

理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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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一是追溯调整2022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 26.53万元，调增“递延所得税

负债” 43.18万元，调减“未分配利润” 16.65�万元。 二是追溯调整2022度利润表：调减“所得税费用” 17.61万元，调增“净

利润” 17.61万元。

三是追溯调整2023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调减“递延所得税资产” 81.12万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 3.29万元，调减

“未分配利润” 84.41万元。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4日召开了2023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根据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16号” ）文

件要求，为了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结合准则要求和公司实际，公司拟将“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

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

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和“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的业务进行会计

政策变更。

1.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

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等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第十一

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

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

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2.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对于企业（指发行方，下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规定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如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等），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

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3.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在修改日，企业应当按照

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

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

形。

二、变更原因和日期

1.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文件要求。

2.变更的日期

（1）执行日期：“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2023�

年1�月1日起施行。

（2）“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变更前后的会计政策

（1）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①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与既不是企业合并、发生时也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

确认有关的应纳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

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

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

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以下简称

适用本解释的单项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第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

延所得税资产。

（2）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①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不存在作为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对于企业（指发行方，下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规定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如

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等），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

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3）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①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不存在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业务

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在修改日，企业应当按照

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

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

形。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根据准则解释及公司情况，租赁业务在编制2023年财务报表中，自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2022� 年1月1日)开始追溯调

整；对2022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该等单项交易，若至2022年1月1日相关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等存在暂时性差异，则企业

应就该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并将差额（如有）调整2022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

以上项目预计进行以下追溯调整：

（1）追溯调整2022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 26.53万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 43.18万元，调

减“未分配利润” 16.65�万元。

（2）追溯调整2022度利润表：调减“所得税费用” 17.61万元。

（3）追溯调整2023年1月1日资产负债表：调减“递延所得税资产” 81.12万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 3.29万元，调减

“未分配利润” 84.41万元。

2.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公司不存在作为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不涉及相关调整。

3.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公司不存在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业务，不涉及相关调整。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上市公司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的，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变更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上述变更事项。

五、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实际情况，能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有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

2022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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